
唐大姐驾驶电瓶车与胡某驾驶的货车

相撞，经交警大队认定，胡某承担事故全部

责任。唐大姐为了治病，几乎掏空所有积

蓄，可丈夫打工收入不稳定，家中还有三个

年幼子女需要抚养，而胡某前期垫付2万余

元后，就没了下文。唐大姐在检察院的支

持起诉下，向象山县人民法院诉请要求胡

某和保险公司支付医疗费10万余元。

象山法院主动建议她递交先予执行申

请书，并迅速作出先予执行裁定，要求保险

公司先行支付8万元。后经法官主持调

解，被告履行了协议全部内容，检察院还为

唐大姐申请了1.5万元的司法救助金。

2022年以来，宁波法院充分发挥“司

法救助+司法援助+慈善基金”救助体系作

用，共救助266人，发放739.65万元。余

姚市人民法院联合市妇联、巾帼志愿者协

会制定出台《关于开展涉家事纠纷妇女儿

童“经济关爱”工作实施细则》，引导相关人

员通过“解纷直通车”申请500元至2000

元不等的“经济关爱”资金。

向困境妇女传递司法温度

在家事纠纷中给予关怀

2003年，大鑫与小丽登记结婚，育有一

对双胞胎女儿。2008年初，大鑫与小艳相

恋，并一直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还生了两

个儿子。小丽辛勤工作负担家庭开支、抚

养女儿长大，大鑫却仅支付少量生活费用，

电话不接、有家不回，小丽无奈之下报案。

2020年，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以重婚罪

判处大鑫有期徒刑七个月，判处小艳有期

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

2020年9月，大鑫起诉离婚，小丽则

要求其赔偿，并给予经济补偿。北仑法院

经审理依法准予离婚，酌情判定大鑫给予

小丽一定数额的经济补偿，酌情判定大鑫

对小丽进行赔偿。大鑫不服一审判决，提

出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近年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全省率

先启动家事审判方式改革，在家事案件审理

过程中引入心理疏导，建立财产申报制度，

完善要素式裁判文书样式，创设裁判文书生

效证明书，并出台关于在审理离婚案件中适

用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实施意见；慈溪市人

民法院与市妇联共建“慈法有爱 共享共护”

妇女权益保护工作机制，并成立“木兰天平”

工作室；宁海县人民法院与县妇联出台《关

于女性社会组织参与家事调解、调查的指导

意见》，并整合“金石榴”女律师维权团队与

“春风化雨”调解服务队共同参与。

女子林某与男子王某2009年结婚，

婚后有了小乐。王某经常因为生活琐事

对林某施暴，小乐为保护母亲也被拳打

脚踢，身心遭受严重伤害。为此，林某向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并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立即依法

裁定，禁止王某实施家庭暴力，并在走访

调查确认情况属实后，依法判决准许双

方离婚。

2020年至2022年，宁波法院共针对

女性发出57份人身安全保护令。同时，宁

波多家基层法院打出反家暴“组合拳”。如

鄞州区人民法院在知名家事纠纷化解品牌

“宋大姐”工作室设立“共享法庭”，与街道、

派出所签订《反家暴工作合作框架协议》，

在调查取证、协助就医、鉴定伤情、固定证

据、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等领域建立实时

协作交互。

向家暴擎起司法利剑

法院公告
2023年1月3日

（2022）浙0225民初5982号
杨克华（四川省犍为县铁炉镇安南村6组54号

公民身份号码511123197208011976）：本院受理
原告象山爵溪光平食用农产品经营部与被告杨克华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25民初5982号之一
民事裁定书，本院裁定如下：本案按原告象山爵溪光
平食用农产品经营部撤诉处理。案件受理费717元，
减半收取358.5元，由原告象山爵溪光平食用农产品
经营部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5410号
朱小梅（住浙江省永康市江南街道下告朱村下处

27号，公民身份号码：330722196310221221）：本
院受理原告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朱小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因
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朱小梅归还原告
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7
万元并支付利息、罚息、复利（利息自2022年4月
21日起按年利率5.73%计算至2022年6月27日
止，扣除已支付的70.33元；罚息自2022年6月28

日起按年利率8.595%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复
息以所欠的借期内利息为基数按年利率8.595%
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款项限本判决生效后五
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朱小梅未按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576元，
公告费650元，合计2226元，由被告朱小梅负担。
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古
丽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5356号
廖天宝（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红宝路63号大院2

栋201,公民身份号码：44162119690725301X）：本
院受理原告应杰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84民初5356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由你归还原告应杰借款
3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22年10月
17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款限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未按本判决确定的
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0元，公告费
650元，合计1200元，由你负担。限你自本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205办公室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
诉状。并在提交上诉状时一并预交诉讼费用550
元，在上诉期满七日
内仍未交纳的，由于
你不履行二审诉讼义
务，为依法规范诉讼
行为，视为对上诉权
利的放弃。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1123破8号
遂昌县人民法院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2年12月21日作出(2022)
浙1123破申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浙江省浙商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浙江弘聚塑业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2年12月26日指定浙
江开弘律师事务所为浙江弘聚塑业有限公司破产
管理人。浙江弘聚塑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23年2月5日前向浙江弘聚塑业有限公司管理
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
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逾期申
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
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浙江弘
聚塑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
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清偿债务的款项汇

到浙江弘聚塑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指定的帐户。浙
江弘聚塑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办公地址：浙江省
遂昌县妙高街道君子路七弄一号202室；邮政编码：
323300；联系电话：13857045607，联系人：范律师。
浙江弘聚塑业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23年2月15日上午9时30分在遂昌县人民法院
第一审判庭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出席会议
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遂昌县人民法院

杭州歪歪滴斯娱乐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周毅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请，

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5256号。因向你邮寄送

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

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

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

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

2023年2月9日下午15点0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广景弄6

号203室），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1月3日

仲裁公告

浙江瀛高律师事务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13300003300069317）经全体合伙人研究决定，自即日起注

销。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律师事务所书面通知书之日起30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中心清算

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为没有提出要求。

特此公告。

浙江瀛高律师事务所
2023年1月3日

注销公告

杭州吴同舒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詹少陆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

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5174号。因向你邮寄
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
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
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

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
于2023年2月14日下午13点0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广景弄6
号205室），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1月3日

仲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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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陈逸舟 钟法 本报记者 高敏

2023年1月1日起，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正式施行，由过去的9章61条增至10章86条，为妇女提供更为精准

有力的保护。

为切实维护妇女合法权益，近年来宁波法院在惩治侵害妇女权益犯罪行为、家事审判改革、司法救助等领域筑牢

法治屏障，为“她”撑起法治晴空。

为“她”撑起法治晴空

【三微优秀作品展播

】

扫一扫，看片吧！

一个家庭，两个守护者。父亲曾诚是一名狱警，接到疫情

防控指令后赶回单位参与抗疫；儿子曾勇琦是一名高三学生，

独自在医院照顾病危的奶奶。机缘巧合之下，儿子在网上看到

拐卖信息，想起父亲正在办理的案件，便想着帮助寻找，于是

父子俩一起寻找监内罪犯被拐卖的女儿。那么被拐卖的女儿能

否寻回？病危的奶奶能否好转？心理矫治能否唤起罪犯内心的

良知？

欢迎扫码观看第十一期展播作品，第四届平安浙江“三

微”比赛微电影类三等奖作品——浙江省金华监狱带来的《守

护》。影片改编自一段发生在大墙内外的真实故事，采用双线叙

事的手法，讲述了父子俩在不同领域共同守护人世间的温暖。

本报记者 蓝莹 实习生 叶戋
通讯员 翁一芳

本报讯 为护航温州经济社会
发展，进一步促进中外人员交流交

往，近日，温州市公安局宣布推出六

项保障出入境政策落实的便利措

施，自2023年1月8日起实施。

记者了解到，温州公安特地

开展“海外抢单”护航行动，在出

入境大厅设立企业商务专窗，专

门引导、专人受理，为紧急出国商

务开通绿色通道。另外，对赴港

商务的企业人员进一步放宽签注

条件，确有需要的，提供一年多次

商务签注，并为企业提供“港澳商

务签注单位登记备案”的网办和

即办服务，企业可通过“温警在

线”小程序和窗口两种办理方式，

实现立等可取。

依托“温州移民事务服务中

心”微信公众号，为来温从事商业

贸易等境外人士开通多项办事功

能及便民服务。此外，为在温外籍

人才办证提供便捷通道，对符合条

件的在温就业外国人提供出入境

管理局、外专局联合推出的工作许

可、居留许可“一件事”办理服务，

并为来温商贸外国人申请贸易签

证延期、换发、补发提供加急程序

办理。对有紧急入境事由的外国

人，可由邀请单位（个人）向市公安

局机场口岸签证签注处提出申请，

在被邀请的外国人抵达口岸前完

成签证预受理。

此次便民措施也为来温台胞

提供暖心服务，对于抵达机场口岸

未办妥《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

证》的台胞，开通加急办证通道，只

需提供相应的身份证明材料，即可

随到随办。

为满足群众出入境需求，温州

公安将持续开展“就近办、自助办、

预约办”服务，办证群众可在全市所

有出入境受理点就近办理出入境证

件，鼓励出国（境）旅游、访友等人员

提前预约办证。目前，各县（市、区）

受理窗口全部开通智能签注设备，

方便群众办理港澳旅游签注，并为

工作日无法办证人员，推出周六“不

打烊”预约办证服务。

温州公安
助力“海外抢单”


